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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南川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激励政策措施的通知
南川府办发〔2025〕4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南川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激励政策措施》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4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南川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激励
政策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策部署，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332”制造业集群体系，打造全市先进制造业基地，根据《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支持制造业稳增长促转型提能级政策措施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5〕2号）《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渝发改体改〔2024〕1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南川实际，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企业数字化发展
1.对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5G工厂、未来工厂分别给予不超过50万元补助；对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领航级智能工厂、卓越级智能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基础级智能工厂），分别给予不超过50万元、40万元、30万元、20万元补助。
2.对新认定的市级及以上重点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重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首版次软件产品，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补助；对新创建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给予不超过15万元补助。
3.对新取得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二级及以上、ITSS（信息技术服务标准）三级及以上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补助；对新通过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为4A级及以上、3A级、2A级的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8万元、5万元补助，等级提升的按晋级补差原则执行。
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4.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市级工业和信息化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中试平台，按等级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10万元补助。
5.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按等级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8万元补助；对新认定的市级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给予不超过5万元补助。
三、支持企业梯度发展
6.对新认定的市级独角兽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15万元、10万元、5万元的补助。
7.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按等级分别给予不超过50万元、30万元补助；新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30万元、10万元补助。
四、支持企业绿色化改造
8.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市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设计产品、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者、节水型企业，按等级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10万元补助。
9.对新取得国家级和市级认证机构颁发的低碳认证、光伏认证证书的企业，按等级分别给予不超过5万元、3万元补助。  
五、支持企业标准化建设
10.对新获得中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30万元、20万元补助；对新获得重庆市市长质量奖、重庆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10万元补助。
11.对牵头（企业排序列第一位）新制定并发布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10万元、5万元、3万元补助。
六、支持企业拓展市场
12.支持区内企业积极参与中国国际智能博览会、美食工业博览会等展会活动，在市级无补助的情况下，对活动期间产生的场地费，按照不超过50%的比例给予补助。
七、支持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13.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市级小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按等级分别给予不超过30万元、10万元补助。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和企业孵化平台为企业提供服务，对在市级年度考核中评为优秀的公共服务平台或纳入市级平台运营绩效表彰名单的企业孵化平台，分别给予不超过10万元补助。
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以上政策措施，同一项目已获得市级及以上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可重复享受；与区级其他优惠政策内容重复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政策按年度兑现，具体补助金额根据年度资金预算控制指标和申报项目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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